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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應用外國語言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 

第 一 條 本系依據「中山醫學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」第四條以及「中山

醫學大學健康管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」第五條之規定，訂定

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本系教師之聘任(含新聘、改聘、停聘、不續聘及解聘等)及升等，悉依

本辦法辦理之，其他未規定事項，均依照本校「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

法」及教育部頒行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第 三 條 本系擬新聘專任教師時，應於規定期限內，依法先向學校提出員額需

求。學校給予員額之後，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公開徵聘資訊。應徵

人數眾多時，得由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先行公正篩選若干名列入考慮名

單。進入考慮名單者，應邀至系內公開試教或面談，然後由系內全體專

任教師投票選出同意聘任名單。列入同意聘任名單者，由系教師評審委

員會進行初審，並排定提聘之優先順序，然後依序提請複審。 

第 四 條 本系擬新聘兼任教師時，得由系主任視課程需要，主動探詢適當人選，

適時直接提出擬聘名單，送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初審。 

第 五 條 本系擬新聘之專、兼任教師，其資格應符合校、院之規定。其新聘之作

業程序及檢附證件，均按院、校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六 條 一、新聘專任助理教授職級以上教師無論有無教師證書，仍須符合本校

「教師多元升等實施辦法」所屬該類別該職級之標準。新聘專任講師或

新聘具臨床醫師身分之兼任教師，須有一篇新聘前五年內發表於國內外

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。 

二、新聘兼任教師除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定各款資格外，其有教育

部頒發之教師證書者，依教師證書職級聘任；未具教師證書者，若持有

碩士學位證書則以講師職級聘任、博士學位證書則以助理教授職級聘

任。 

三、新聘專任教師除巳獲教育部審定合格者外，應於聘期開始三個月

內，備 齊資料申請教師資格審查；到職滿三個月仍未備齊資料送審

者，聘約期 滿不予續聘，送審未通過，應即改聘或解聘。  

兼任教師、臨床教師申請送審教師資格者，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： 

(一)須於本校新聘後每學期至少應實際任教滿 18小時以上，並於本系

任教連續滿三學年以上，經三級三審評定教學服務成績合格，並檢附實

際任教學分及時數證明文件。 

(二)送審助理教授資格者，須符合「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實施辦法」所屬 

該類別該職級之標準。 

(三)送審講師資格者，須有一篇送審起資前五年內發表於國內外具審查 

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。 

 前項申請作業，如需外審費用由送審人自付。 

四、凡具臨床醫師身分之教師於聘任、送審教師資格及升等須符合「本

校教師多元升等實施辦法」A類該職級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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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聘任本校附設醫院員工為專、兼任教師(含臨床教師)，其新聘、續

聘、升等、改聘等作業須先提送本校附設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議審

議通過；聘任校外醫療機構員工為兼任教師(含臨床教師)，其新

聘、續聘、升等、改聘等作業須先知會本校附設醫院醫學教育委員

會，再依前項規定提送各級教評會審查。 

第 七 條 本系教師升等審查逕依本校「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」及教育部頒行

之有關規章辦理，審查項目包含教學、服務及研究等三項成績。其中研

究成績佔 70%，而教學服務成績佔 30%。教學及服務考核依本校「教師

資格審查教學服務研究成績考核辦法」訂定之。研究考核依「中山

醫學大學教師多元升等實施辦法」辦理。其評審標準如下： 

一、研究審查計分方式 

(一)~(四)略 

(五)代表著作應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至本次升等起資前五年內已

出版之著作；參考著作應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至本次升等起資前

七年內之著作，須為已出版或被接受(需檢附接受函、校對稿)。如因著

作審查未獲通過者，於再次提出升等申請時，須有新發表之論文，始得

送審。以專書作為代表著作或參考著作送審者，須先取得研發處所發給

之學術專書證明。送審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

曾懷孕生產者，得申請延長年限二年。 

二、教學服務審查 

考核總分以100分計算，其中教學項目成績佔60％，服務項目成績

佔40％，其得分各不得低於70分。(詳如附件一、中山醫學大學應

用外國語言學系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基準表) 

第 八 條 本系教師之升等，必須通過系初審、院複審與校決審，始得升等。

其申請日期、所需表件、與審查程序按院、校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九 條 本系教師升等辦理著作外審時，其外審委員之名單，經系教評會推薦五

名以上與送審教師專業領域相符之校外學者專家供著作校外審時，遴選

審查人之參考用。申請升等之教師得提出至多二人之規避名單，同時送

校外審時遴選審查人參酌辦理。 

第 十 條 申請升等之教師如對升等結果有疑義者，依「中山醫學大學教師聘任及

升等評審辦法」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十 一 條 本系教師之改聘、停聘、不續聘、與解聘，悉依院、校之規定辦理。本

辦法若有未盡事宜，亦依院、校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十 二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與院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，公告施行，修訂

時亦同。 

 

※相關附件： 附件一、山醫學大學應用外國語言學系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基準表 

※修正記錄： 100年 1月 11日 99 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 

 100年 1月 14日 校長簽核通過 

 100年 2月 18日 99 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

 100年 3月 7 日 99 學年度第 4次院務會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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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年 3月 7 日 校長簽核通過 

 101年 10月 5日 101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

 101年 10月 19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

 101年 10月 30日 第 1012103264號校長簽核通過 

 102年 8月 13日 102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

 102年 8月 22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

 102年 9月 6 日 校長簽核通過 

 105年 12月 28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緩議 

 106年 02月 22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106年 03月 08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

(健康管理學院 106 年 03月 08 日 1062100392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06年

03月 10日公告) 

 112年 10月 25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112年 11月 13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(健康管理學院 113 年 04

月 01 日 1132100844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13年 04月 01日公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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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

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基準表 (附件一) 

 

審查

項目 

審查具體要項與重點 分項基

準分 

佐證資料 評核人員或單位 系所中心

初審 

學校複審 審查要點說明 

送審人自我評鑑 學生評鑑 教學同儕

評鑑 

行政配合

評鑑 

壹 

、 

教 

學 

表 

現 

方 

面 

一、教學計畫與準備之完備程度

(含教學計畫、大綱、講

義 、 教 具 或 媒 體

等)(10%) 

6 

如 附 件

(  ) 

3% 

基準分 1.8分 

 

4%, 基 準 分

2.4 

 

3% 

基 準 分

1.8分 

 

   
⚫ 此等項目以送審人自評、

學生教學意見反映之結果

及教師同儕卓鑑為主。 

⚫ 各項目以六分為基準分，

送審人應儘量提供授課計

畫、個人編撰之教材、講

義、製作之教學媒體等佐

證資料送相關教評會審

核，教評會得視所提具體

資料之情形酌予加減分。 

⚫ 學生評鑑以本校學生教

學意見反映之結果為依

據，由教務處加以換算評

核。 

⚫ 送審人員自我評鑑及教

師同儕評鑑之評審明細

表如附件一-1至一-6。 

二、教學方法之妥適性、生動程

度等(10%)     
6 

如 附 件

(  ) 

3% 

基準分 1.8分 

 

4%, 基 準 分

2.4 

 

3% 

基 準 分

1.8分 

 

   

三、教學內容之充實性、價值性

(10%) 
6 

如 附 件

(  ) 

3% 

基準分 1.8分 

 

4%, 基 準 分

2.4 

 

3% 

基 準 分

1.8分 

 

   

四、對學生課外輔導之情形(含

對學生課外輔導、疑難

解 答 、 實 習 之 指 導

等)(10%) 

6 

如 附 件

(  ) 

3% 

基準分 1.8分 

 

4%, 基 準 分

2.4 

 

3% 

基 準 分

1.8分 

 

   

五、對學生作業要求與評量之情

形(含對學生作業之指

定、指導、學習評量

等)(10%) 

6 

如 附 件

(  ) 

3% 

基準分 1.8分 

 

4%, 基 準 分

2.4 

 

3% 

基 準 分

1.8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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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、授課出勤、缺調補課之情形

(含課程之缺課、調課、

補課之情形及相關之行

政作業程序等)(10%) 

6 

如 附 件

(  ) 

3% 

基準分 1.8分 

 

4%, 基 準 分

2.4 

 

3% 

基 準 分

1.8分 

 

    

 七、教師行為之恰當性(含教學、

與學生相處時行為之恰

當性等)(10%) 
6 

如 附 件

(  ) 

3% 

基準分 1.8分 

 

4%, 基 準 分

2.4 

 

3% 

基 準 分

1.8分 

 

   一、 送審人如經反映有不當行

為且經查證屬實者，教評

會得酌予加減分數。 

二、 送審人員自我評鑑及教師

同儕評鑑之審查明細表如

附件一-7。 

 八、教學與系所中心行政之整體

配合情形(10%) 

6 

如 附 件

(  ) 

3% 

基準分 1.8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由所屬系

所中心配

合評核 

7%, 基 準

分 4.2分 

 

  一、 就教師教學與所、系在課

程安排、學生成績評量、成

績送交等相關行政工作之

配合情形加以評核，教評

會得酌予加減分數。 

二、送審人員自我評鑑之審查

明細表如附件一-8。 

九、教學與學校教務行政之整體

配合情形(10%) 

6 

如 附 件

(  ) 

3% 

基準分 1.8分 

 

 3% 

基 準 分

1.8分 

 

由教務處

配合評核 

4%, 基 準

分 2.4分 

 

  一、 就教師教學與學校校務行

政單位在課程安排、學生

成績酌量、成績送交等相

關行政關作之配合情形加

以評核，教評會得酌予加

減分數。 

二、 送審人員自我評鑑及教師

同儕評鑑之審查明細表如

附件一-9。 

十、其他有關教學之表現事項

(10%) 

6 

如 附 件

(  ) 

3% 

基準分 1.8分 

 

 3% 

基 準 分

1.8分 

 

由教務處

配合評核 

4%, 基 準

分 2.4分 

  一、 送審人員自我評鑑及教師

同儕評鑑之審查明細表如

附件 1-10。 

二、 送審人得附相關具體資料

送系及學校審查。教評會

得視情形酌予加減分數。 

教學成績小計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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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

項目 

審查具體要項與重點 分項基

準分 

佐證資料 評核人員或單位 系所中心

初審 

學校複審 審查要點說明 

送審人自我評鑑 學生評鑑 教學同儕

評鑑(4.2

分) 

行政配合

評鑑 

(3.6分) 

貳 

、 

服 

務 

表 

現 

 

 

一、 行政服務表現(20%) 

(一) 行政服務兼任本校各

級主管之服務表現。 

(二) 兼任或協辦本校各

系、所、中心、處、

館、室等行政事務之

服務表現。 

(三) 擔任或兼任本校各項

委員會委員、各項會

議代表等表現。 

12 

如 附 件

(  ) 

7% 

基準分 4.2分 

 

 7% 

基 準 分

4.2分 

 

由直屬主

管、秘書

室、人事

室配合審 

6%, 基 準

分 3.6分 

 

  送審人員自我評鑑及教師同儕

評鑑之審查明細表 

一、曾任校方或院方各級主管。

------是  否 

二、兼主管時考核甲等。------

----是  否 

三、參與本系各項職務。------

----是  否 

四、曾擔任學校委員會委員。--

-----是  否 

 

 二、 輔導服務表現(20%) 

(一) 擔任導師、指導老

師等學生輔導之服

務表現。 

(二) 擔任社團、學藝或

運動團體、系所學

會、各學生刊物、學

生學習成果展覽之

輔導老師等有關輔

導之服務表現。 

12 

如 附 件

(  ) 

7% 

基準分 4.2分 

 

 7% 

基 準 分

4.2分 

 

由學生事

務處配合

評審 

6%, 

基 準 分

3.6分 

 

  一、 擔任導師或學生輔導老師

或社團指導老師  ------

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是  否 

二、 導師依本系規定執行各項

導師活動------ 

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-----是  否 

三、.曾擔任本系各組組長-----

----是  否 

四、執行各組的活動----------

----是 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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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 專業服務表現(20%) 

(一) 策劃或協助辦

理學術講座、研

討會、入學考

試、表演、展覽

等活動之表現。 

(二) 擔任或兼任校內

外學術性學會職

務、學術性刊物

編審、教育專業

活動審查委員或

評審之表現。 

12 

如 附 件

(  ) 

7% 

基準分 4.2分 

 

 7% 

基 準 分

4.2分 

 

由教務處

配合評審 

6%, 

基 準 分

3.6分 

 

  一、 曾參與校內外學術職務, 

如期刊評審, 學 

    會委員等---------------

-----是  否 

二、協助辦理學術講座或研討會

-----是  否 

三、參與學會或公會舉辦的各項

活動。------ 

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

----是  否 

四、籌畫各組的活動----------

----是  否 

 

 四、推廣服務表現(20%) 

(一) 參與校內之進修推

廣活動或社區義診

活動等各項活動之

表現。 

(二) 參與校內或社區各

項文教推廣活動之

表現。 

 

12 

如 附 件

(  ) 

7% 

基準分 4.2分 

 

 7% 

基 準 分

4.2分 

 

由學生事

務處、宣

導 委 員

會、推廣

組配合評

核 

6%, 基 準

分 3.6分 

 

  一、參與社區活動------------

----是  否 

 

二、參與學校推廣服務課程----

----是  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法規名稱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 最新修正日期 112/11/13 

制定單位 健康管理學院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頁碼 /總頁 數 第8頁/共8頁 

 

 五、其他有關之服務表現(20%) 

12 

如 附 件

(  ) 

7% 

基準分 4.2分 

 

 7% 

基 準 分

4.2分 

 

由秘書室

及人事室

配合評核

6%, 

基 準 分

3.6分 

 

  就下列事項加以評核： 

一、 協助本校募款、捐地或

其他有助校務發展之

事項。--------------

------是  否 

二、 服務表現績優獲政府

機關、學會或有立案之

相關團體、法人等核頒

服務有關獎勵之事蹟。

-------------------

---是  否 

三、 參與地方公益、社教活

動卓有績效等特殊事

項(含校內外有關之獎

勵)前述各項之外之其

他服務表現。-------

-----是  否 

四、按時繳交各組活動的書面資

料---是  否 

以上或相關事項，得由教師檢附

相關具體資料一併送所屬系所中

心及學校審查，教評會得視實際

情形酌予加減分數。 

 

服務成績小計          

教學服務成績總計          

 

 

 


